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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
 

为保障志愿者、志愿服务对象及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

金会”）的合法权益，鼓励和规范基金会志愿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 定义 

本办法所称志愿者，是指利用自己的时间、知识、技能等资源，自愿

为基金会公益事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爱心人士。 

第二条   招募条件 

（一）身体健康。年满十八周岁，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或年满十

四周岁，经监护人书面同意。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。 

（三）具备参加公益事业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和时间。 

（四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三条   志愿服务内容 

（一）志愿者服务领域：围绕基金会宗旨开展的各项工作、各类公益

项目、活动等。 

（二）志愿者服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活动、文案策划、翻译、档

案整理、法律服务、财务服务、礼仪接待、后勤保障及本基金会其他工作

的需要。 

第四条   志愿者的权利 

（一）了解基金会相关工作制度，获得志愿服务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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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加基金会提供的相关工作培训。 

（三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。 

（四）就志愿服务工作对基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（五）获取志愿服务证明的权利。 

（六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所赋予的其他权利。 

第五条   志愿者的义务 

（一）遵守基金会各项工作制度，按照基金会的安排和规定参加志愿

服务活动。 

（二）服从安排、调配，确保承诺的服务时间。 

（三）遵守相关工作的保密制度。 

（四）提前退出志愿工作岗位时，需履行告知义务。 

（五）自觉维护基金会的公众形象与合法权益，未经授权不擅自开展

与基金会相关的活动。 

（六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第六条    日常管理 

（一）会内各部门志愿者管理 

1. 各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提出用人申请，经分管副秘书长同意

后，开展招募工作。招募时，需向志愿服务申请人说明与志愿服务有关的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。 

2. 志愿服务申请人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个人信息。基金会可以根

据需要与志愿者签订协议，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约定志愿服务的内

容、方式、时间、地点、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等；或者志愿者需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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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登记表》及《志愿服务承诺书》。据此，计

算志愿服务时间。 

3. 志愿者服务部门负责对所使用志愿者进行岗位培训、日常考勤等

管理工作。 

4. 志愿者服务期满，志愿服务关系自动解除。若志愿者愿意继续提供

志愿服务，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志愿者服务部门对其志愿服务进行

评估，提出是否延续志愿服务的意见。 

5. 志愿者因故不能继续志愿服务，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向所服务部门

负责人提出申请。基金会因故中止志愿服务，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告知。 

（二）项目志愿者管理 

1. 根据项目实际工作需要招募志愿者。 

2. 按照项目或者活动特点对志愿者进行管理。 

3. 根据项目需要对志愿者开展工作培训和指导。  

4. 项目结束后，对于志愿者承诺书、分工表等材料进行归档，具体归

档方式请见《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档案管理办法》。 

（三）志愿者退出 

志愿者如有以下行为之一，基金会将注销其志愿者资格： 

1.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。 

2. 违反基金会相关规定和本管理办法。 

3. 违反基金会志愿服务协议或志愿服务承诺书。 

（四）保险办理 

安排志愿者参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服务活动前，基金会可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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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 

（五）证书申领 

志愿者服务结束后，根据志愿者的实际表现和需求，为其出具“志愿

服务证书”。 

第七条  附则 

（一）本制度由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制度自 2025 年 9 月 8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 

2025 年 9 月 8 日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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